
 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辦理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五層以下住

宅（公寓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檢查證明作業流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107年 12月 6日澎消預字第1073203124號函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109年 12月 28日澎消預字第1093203330號函修正

一、依據：澎湖縣政府一百零七年十月十五日府授消預字第一零七三

　　二零二五零三號函頒之「澎湖縣政府消防局辦理未達供公眾使用

　　建築物之五層以下住宅（公寓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檢查證

明

　　申請作業注意事項」。

二、目的：為利本局執行上開作業注意事項所定檢查證明申請之檢查

　　工作，特定訂本作業流程。

三、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五層以下住宅（公寓）設置住宅用火災

    警報器檢查證明申請之檢查作業流程如下:

(一)起造人依上開作業注意事項，填具案件申請表，檢附申請人或

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委託書(無免附)、建築物證明文件、住

宅用火災警報器型式及數量說明、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平面示

意圖、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佐證照片等，向本局提出申請，並

由災害預防科受理初審，資料不齊全者，由災害預防科通知於

三日內補正，經初審合格者，由各轄區分隊責任區人員(或代理

人)聯絡申請民眾實地檢查日期。

(二)各轄區分隊責任區人員(或代理人)，依約定排定檢查之日期，

會同該件建築物起造人或受委託人至建築物現場辦理檢查，起

造人或受委託人無正當理由不會同檢查者，得予退件。

(三)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五層以下住宅（公寓）現場設置住宅

用火災警報器經檢查不合規定者，各轄區分隊責任區人員(或代

理人)應將不符合規定項目一次告知起造人或受委託人，起造人

應於三日內完成改善後，通知本局各分隊複查，複查程序準用

前款之規定。其經複查仍不符合規定者，各轄區分隊責任區人員，

依案件申請表格式(如附表一)，勾選不符合規定項目及擬辦，

並經檢查人員及配合會勘人員核(簽)章後，將申請案交還本局

災害預防科陳核後函退。

(四)各轄區分隊責任區人員(或代理人)，完成上開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檢查後，經審查合格者，應依上開案件申請表格式，勾選符

合規定項目及擬辦，並經檢查人員及配合會勘人員核(簽)章後，

將申請案交還本局災害預防科，併審核書面文件資料結果簽陳

後函復。

(五)本局辦理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五層以下住宅（公寓）設置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檢查證明作業流程如附表二。

四、本局辦理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五層以下住宅（公寓）設置住

宅用火災警報器檢查證明之期限，以受理案件後七至十日內結

案為原則。


